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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枣行审〔2021〕14 号

关于印发
《市审批服务局支持“双十镇”高质量发展

政策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行政审批服务局、枣庄高新区行政审批局，市直有

关部门单位：

按照全市“双十镇”建设工作部署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市

审批服务局支持“双十镇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》，请结合各

自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市审批服务局支持“双十镇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

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1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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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市审批服务局支持“双十镇”
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

一、规范化设立便民服务中心。加强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

中心规范化建设，提升中心使用、窗口服务及管理运行规范化

水平，实现全市所有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

行。对“双十镇”便民服务中心实行高标准定位，按照“六有

一能”（有场所、有人员、有制度、有网络、有设备、有经费、

能办事）目标进行高水平规划建设。

二、标准化梳理政务服务事项。依托“山东省政务服务事

项管理系统”，统一业务模式和服务渠道，指导“双十镇”优

化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，达到事项名称、编码、类型、设定

依据等要素省市县“三级七同”，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域无

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。

三、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

办理的事项外，将“双十镇”可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

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提供申请受理、审查决定、颁证送达等

网上服务。同时，在“双十镇”便民服务中心配套自助服务机

等智能化设备，提升“双十镇”网上政务服务能力。

四、推进“跨省通办”“全省通办”事项落地。在“双十

镇”便民服务中心设置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省通办”窗口，将

具备条件的“跨省通办”事项和“全省通办”事项（见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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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便民服务中心业务范围，并公布事项受理清单。市、区（市）

两级业务相关部门根据清单及时编制事项受理资料，对口开展

相关业务培训，确保办事要素信息准确、清晰。

附件：“双十镇”通办窗口受理的“跨省通办”“全省通

办”事项清单


